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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有轨电车轨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关于下达2017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中

城轨【2017】011号），项目编号201701-T-007，由武汉光谷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会同来自

全国生产、教学、科研和管理的参编单位及专家组成了标准编制组，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

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相关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写了本

标准。本标准不包括城市有轨电车以外的城市轨道交通形式。 

2  工作组概况 

2.1   编制工作组参编单位 

本标准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归口管理，本标准由武汉光谷

交通建设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建轨道交通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城建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编制。 

主编单位：武汉光谷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轨道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2.2   编制工作组成员及分工 

表 1编制工作组成员 

序号 姓名 单位 主要工作 

1 黄正新 武汉光谷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编制组组长 

2 周小华 武汉光谷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总体审查 

3 陈友彬 武汉光谷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审稿 

4 喻小平 武汉光谷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审稿 

5 陈玉江 武汉光谷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相关章节起草 

6 陈世文 武汉光谷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相关章节起草 

7 陶加栋 武汉光谷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相关章节起草 

8 廖秋林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组副组长 

9 武福美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审稿 

10 黄陆川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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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周厚联 北京城建轨道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相关章节起草 

12 张礼舜 北京城建轨道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相关章节起草 

13 刘少伟 北京城建轨道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相关章节起草 

14 刘武 北京城建轨道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相关章节起草 

15 韩志晟 北京城建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相关章节起草 

16 杨伟康 北京城建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相关章节起草 

17 孙丕川 北京城建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相关章节起草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1  立项阶段 

1）2017年2月28日，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关于征集2017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

修订项目的通知》组织标准编制成员单位召开标准立项工作会议，确定标准的名称、框架

内容。组建编制小组，初步拟定标准框架内容，并明确任务分工和标准编制工作联络人。 

2）2017年4月10日，组织标准编制小组第二次讨论标准框架内容，结合标准框架内容

细化责任分工，并制定任务计划。 

3）2017年6月28日向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有轨电车分会递交《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

会团体标准项目申报书》。 

4）2017年7月27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关于下达2017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

修订计划的通知》，《城市有轨电车轨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通过提案评估，正式立

项。 

3.2   起草阶段 

1）2019年3月1日完成了本规范的初稿。 

2）2019年3月15日各参编单位在武汉光谷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四楼一号会议室组织了规

范内部审查，4月10日完成修改和完善。 

3）2019年4月27日在武汉光谷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四楼一号会议室组织了标准的专家审

查会，5月20日按专家意见完成了修改和完善，形成了规范的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3.3   征求意见阶段 

3.4   送审阶段 

4  标准编制原则 

4.1   编制原则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2）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3）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协调； 

4）标准编制格式符合GB/T 1.1-2020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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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符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要求； 

6）结合城市有轨电车车辆运用检修的特点； 

7）吸收城市有轨电车运营相关单位的成功经验。 

4.2   本标准的编制依据 

2011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发展现代有轨电车的指导意见》，这是国家首次对国

内发展城市有轨电车做出政策性指导；2012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

指导意见》（国发〔2012〕64号）进一步要求“科学研究确定城市公共交通模式，根据城

市实际发展需要合理规划建设以公共汽（电）车为主体的地面公共交通系统，包括快速公

共汽车、现代有轨电车等大容量地面公共交通系统”；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颁布《关

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发改基础[2015]49号）、《关于当前更好发

挥交通运输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意见》（发改基础[2015]969号），进一步推进城

市有轨电车建设发展。 

目前国内暂未颁布有轨电车轨道工施工质量及验收相关规范，个别规范正在编制或征

求意见过程中，一定成果需要借鉴和征求地方标准的意见和规定。 

有轨电车与城市轨道交通相关规定重复部分，执行轨道交通相关规定，本标准不再重

复。 

本标准主要的参考的标准有《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地

铁设计规范》GB50157-2013、《地下铁道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GB/T 50299-2018、《铁路

轨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TB10413-2018、《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GB/T 50308、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04)等，同时本标准强调与有关标准配套使用。 

工程质量验收中使用的检验设备、仪器等的检定和精度要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

量法》中强检计量器具（A类）、周期管理计量器具（B类）、一般管理计量器具（C类）的

规定，不应超期使用。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的质量标准，应按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执行。 

城市有轨电车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按检验批、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及子分部工程、单

位及子单位工程、项目工程和竣工验收的顺序进行验收。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参考《地下铁道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GB/T 50299-2018、《铁

路轨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TB10413-2018。 

本规范的编制目的是为了加强和统一城市有轨电车轨道工程施工质量的验收。本规范

不涉及工程决策阶段的质量、勘察设计阶段的质量和运营维修阶段的质量等。 

本规范主要按设计速度小于或等于70km/h新建标准轨距城市有轨电车轨道工程施工质

量的验收进行的章节划分和内容编写。未涉及的其他道床轨道类型的施工质量验收应执行

现行《铁路轨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或《地下铁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的有关规

定。 

本规范根据城市有轨电车轨道工程的专业特点，对建设各方在施工阶段的质量职责具

体细化，均作出了明确规定。 

有轨电车轨道工程施工，通常是轨道任意设站控制网测设和基标测设结合使用，测量

要求应按现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GB/T 50308执行。 

3.2.1城市有轨电车轨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按四级划分：单位(子单位)工程、分部(子

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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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按一个完整工程，或一个完整工程中的相当规模施工范围，或几个完整工

程组成的相当规模施工范围划分。轨道单位工程分为正线轨道单位工程和站场轨道单位工

程。 

分部工程：按一个完整的部位、主要结构或施工阶段划分，由若干个分项工程组成。 

分项工程：主要是按工种划分，由若干个检验批组成，特殊情况下仅含一个检验批。 

检验批：是分项工程的组成部分。根据施工质量控制和验收需要，将一个分项工程划

分成若干个检验批。检验批是施工质量验收的基本单元。 

4.1.8无砟道床混凝土浇筑后，由于钢轨热胀冷缩，极易带动扣件、轨枕等对混凝土道

床产生破坏，造成道床裂缝或破碎。故初凝后应立即解开夹板螺栓、松开扣件等固定装置。 

4.5.12轨排架设调整后，经混凝土浇筑，轨道几何尺寸便固定下来，再想进行调整，

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轨排架设、调整工序是确保轨道工程质量的重要工序。由于调整后的

几何尺寸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因捣固、磕碰等因素，难免还有变化，因此调整时允许偏

差较最后检查验收允许偏差要严格许多。 

5.1.2根据《铁路碎石道砟》TB/T 2140和《铁路碎石道床底砟》TB/T 2897标准，砟场

建场和生产质量均有严格的程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对其有效性进行监督检查。 

5.2.2《铁路轨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TB10413-2018中规定底砟进场时应对其杂质

含量和粒径级配进行检验，同一产地、品种且连续进场的道砟，每20000m3为一批，不足

20000m3时亦按一批计。有轨电车一般在站场使用道砟，考虑使用量和检测周期，将同一产

地、品种且连续进场底砟杂质含量和粒径级配规定每5000 m3按一批计，不足5000m3时亦按

一批计。 

5.3.1《铁路轨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TB10413-2018中规定同一产地、品种且连续

进场的道砟，材质检验按每150000m3为一批，不足150000m3时亦按一批计。有轨电车一般

在站场使用道砟，考虑使用量和检测周期，将同一产地、品种且连续进场道砟材质检验规

定每50000 m3按一批计，不足50000m3时亦按一批计。 

5.2.1~5.2.2、5.3.1~5.3.3碎石道砟的材质、粒径级配、试验检验、生产管理和交付验

收在国家现行标准《铁路碎石道砟》TB/T 2140和《铁路碎石道床底砟》TB/T 2897中有详

细规定。施工单位、监理单位，除对型式检验和生产质量管理程序进行监督检查外，还应

进行某些出场检验项目的进场验收。本标准依据国家标准和现场实际，确定了进场检验项

目、检验数量、检验方法。 

5.4.4混凝土轨枕螺旋道钉锚固，目前多采用硫磺水泥砂浆，抗拔力可达60KN以上，而

且耐久性好。但是配合比和熬制温度控制不当，仍然会产生抗拔力不足的现象，因此抗拔

试验是检验施工工艺是否合格的重要手段，不容忽视。 

6.1.5实际锁定轨温是施工中进行线路整修乃至今后长期运营中进行线路维修的依据。

实际锁定轨温是无缝线路施工最重要的技术指标，因此规定准确设定。实际锁定轨温的确

定主要分以下两种情况： 

在线路锁定施工中，当锁定作业时轨温在设计文件给定的锁定轨温允许变动的范围之内时，

现场实测的锁定作业轨温平均值即为该单元轨节的实际锁定轨温。 

在线路锁定施工中，当锁定作业时轨温低于设计文件给定的锁定轨温允许变动的范围时，

现场实测的锁定轨温平均值加钢轨拉伸换算轨温即为该单元轨节的实际锁定轨温。 

6.2.5根据钢轨焊接接头类型，在钢轨每个焊头位置钢轨轨腰标识焊头编号，编号一般

采用红油漆书写，字迹清楚可辨，每个接头都有对应的焊接记录。 

6.3.1为了判明钢轨锁定后是否发生位移，当前较可靠的办法就是设置纵向位移观测桩。

无砟轨道观测桩直接埋设在无砟道床上。在钢轨铺设锁定之后，在与观测桩相对应的钢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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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位移观测标尺，作为观测钢轨爬行的观测零点。由于观测零点标记一定要在铺设锁定

时作好，所以观测桩要在铺设无缝线路前埋设好。 

7.5.2钢轨伸缩调节器主要应用在高架桥地段，桥上铺设无缝线路，通常需要设置钢轨

伸缩调节器，其主要功能是：不仅允许列车轮对以安全、平顺、高速通过，而且用来协调

长大桥梁因梁体温差引起的梁端伸缩位移和长钢轨的伸缩位移，并使桥上无缝线路温度力

得到放散，从而减少轨道及墩身所承受的无缝线路纵向力，故其铺设位置及方向要符合设

计文件要求。 

9.1.1设计文件会对线路、信号标志的材质、规格及图案字样进行规定，对设置的数量、

位置进行要求。 

9.1.3“线路曲线正矢点、超高、钢轨编号、曲线起终点、里程等钢轨标识的内容按线

路接收方的要求标识清晰，完整”。 

6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城市有轨电车建设成本低、周期短，运输能力介于常规公交和轻轨之间，可作为大型

城市内部既有轨道交通的加密线，也可作为地铁、轻轨等轨道交通线路在郊区的延伸、接

驳线，还可作为大型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的公共交通骨干线,有效弥补了常规公交和轨道交

通运能之间的空档，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规范编制结合当前城市有轨电车的规划建设现状，满足城市有轨电车的实际建设需

求，主要参考了地铁、城际铁路等轨道交通的相关规范。 

从技术价值上看，本规范针对城市有轨电车的运行速度、部分共有路权、小半径曲线

等特点，对线路精度、道口铺设、曲线线形、短长度放散锁定等进行了具体的规定，有利

于城市有轨电车轨道施工时对关键参数的把控，使城市有轨电车更安全有效地运行。 

从经济价值上看，本规范的制定，有利于统一城市有轨电车运行速度和轨道几何尺寸

的要求，可以在保证运行安全的前提下，有效减少城市有轨电车的建设成本，提高建设效

率。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无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目前，国内有轨电车轨道规范基本为空白。本标准一经发布，标准起草组将有针对性

开展《城市有轨电车轨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集中宣贯和培训，通过标准的实施、

监督、评价和改进，使标准得到有效运用，推动有轨电车施工及验收标准化长效机制。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未涉及相关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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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6.1.4.1规定：文件名称不应包含“……标准”等词语，将团体标准名称调整为《城市有轨

电车轨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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